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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93,438,233 股 

2、发行价格：41.9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915,061,962.7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881,170,209.72 元 

5、超募资金数额：人民币 0.00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93,438,233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1 年 11 月 29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发

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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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欣旺达、发行人、公司 指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保荐机构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 指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本次

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为 

本报告 指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所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

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4 

 

目 录 

特别提示 ............................................................................................................... 2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 2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 2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 2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 2 

释 义 ..................................................................................................................... 3 

目 录 ..................................................................................................................... 4 

一、公司基本信息 ································································· 5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 5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 22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 23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 26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 28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 29 

八、其他重要事项 ································································ 29 

九、备查文件 ······································································ 30 

 

 



 

5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WODA ELECTRONIC CO.,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46850J 

注册资本（本次发

行前） 
1,625,519,043 元 

股票简称及代码 欣旺达， 3002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 

成立时间 1997 年 12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威 

住    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 2 号综合楼 1 楼、2 楼 A-B 区、

2 楼 D 区-9 楼 

邮政编码 518108 

董事会秘书 曾玓 

电    话 0755-27352064 

传    真 0755-29517735 

公司网址 www.sunwoda.com 

电子邮箱 sunwoda@sunwoda.com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及销售；锂离子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

的实验室检测、技术咨询服务；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普通货运。（以上项目均

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许

可经营项目是：电池、充电器、仪器仪表、工业设备、自动化设备及

产线的研发、制造、销售；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储能电池

及储能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工业防护用品、劳动防护用品等研

发、生产、销售；移动基站、通信设备、电子触控笔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锂离子电池材料、高性能膜材料、电解液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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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前

述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2021 年 9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

募集资金规模调整为不超过 391,506.20 万元。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1 年 9 月 8 日，发行人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欣旺达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

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

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0 号），同意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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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6 日，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欣旺

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

方案》”）、《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

邀请书的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在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向 254 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发送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

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 

前述发送对象包含《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中已报送的询价对象

221 名及《发行方案》报送后至申购报价日前新增意向投资者 33 名，合计 254

名。《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中已报送的 221 名询价对象具体为：截

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收市后前 20 名股东（17 家，2021 年 10 月 20 日收市后，

除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39 名、证券公

司 22 名、保险机构 10 名和其他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133 名。《发行方案》

报送后至申购报价日前新增的 33 名意向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杭州知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罗玉新 

4 北京天下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盈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舟山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 东莞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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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14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琅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6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7 浙银首润（深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 北京金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 宁波鹿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 田志伟 

24 深圳中融哈投纾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6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7 王敏文 

28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9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 韩雪松 

32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3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广东信达律所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

送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

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2）申购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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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即 2021 年 11 月 3 日 9:00-12:00，在广东

信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联席主承销商共接收到 41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单及

其附件，经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41 家投资者的报价均符合《认购

邀请书》中对申购报价的要求，均为有效申购报价。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10 32,000.00 

是 39.10 48,000.00 

37.10 61,500.00 

2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52 10,000.00 是 

3 舟山灏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 10,000.00 

是 
36.00 10,000.00 

4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0 10,000.00 

是 36.00 10,000.00 

34.50 10,000.00 

5 韩雪松 39.00 10,000.00 是 

6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00 10,000.00 是 

7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7.00 10,000.00 是 

8 王敏文 
41.19 10,000.00 

是 
38.39 20,000.00 

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51 19,500.00 

是 
38.10 21,300.00 

10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丰收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18 10,000.00 是 

11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3 号私募

基金 
40.18 10,000.00 是 

12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7.85 12,020.00 是 

1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 23,700.00 

是 
36.08 28,400.00 

14 UBS  AG 

45.20 22,860.00 

是 44.03 34,360.00 

41.88 49,500.00 

1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00 17,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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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6 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Bank PLC 

46.56 14,000.00 

是 46.01 21,700.00 

42.84 26,400.00 

17 
当涂固信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5.00 12,000.00 是 

1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84 37,000.00 

是 40.47 48,600.00 

34.45 63,600.00 

19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88 10,000.00 

是 
36.88 20,000.00 

2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2 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42.16 12,000.00 
是 

40.87 13,000.00 

21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11 16,790.00 是 

22 弘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8.88 10,000.00 是 

23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民生银行

-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

二期）） 

45.68 10,000.00 是 

24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工商银行

-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44.18 20,000.00 是 

25 田志伟 38.00 17,000.00 是 

2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70 10,000.00 

是 
35.10 10,500.00 

27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72 14,800.00 

是 
36.57 19,800.00 

28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04 20,000.00 

是 43.03 50,000.00 

39.12 80,000.00 

29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86 10,000.00 是 

3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22 20,000.00 

是 36.72 23,050.00 

34.52 29,250.00 

3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75 30,75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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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报价 

43.78 34,550.00 

40.45 42,750.00 

32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51 10,000.00 

是 39.00 10,000.00 

38.00 10,000.00 

33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2.88 30,000.00 是 

3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33 30,000.00 是 

3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89 10,000.00 

是 40.01 15,500.00 

35.00 19,700.00 

3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78 10,000.00 

是 42.84 23,600.00 

40.49 41,920.00 

37 高毅任昊优选致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00 10,000.00 是 

3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50 10,000.00 

是 
41.33 37,500.00 

3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43.33 14,000.00 是 

40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5.00 10,000.00 

是 
41.90 20,000.00 

41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10 30,000.00 是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广东信达律所核查，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

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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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1,506.20 万元（含发行费

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13,743,811 股（为本次募集资金

上限 391,506.20 万元除以本次发行底价 34.42 元/股），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 30%。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93,438,233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期首日，

即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34.42 元

/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

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本次的发行

价格为 41.90 元/股，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22 倍。 

（六）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915,061,962.7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

含增值税）33,891,752.9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81,170,209.72 元。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1 年 11 月 10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XYZH/2021SZAA50114 号）。根据前述报告，截至 2021 年 11 月 9

日，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 3,915,061,962.70 元缴付东兴证券指定的账

户内。 

2021 年 11 月 17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欣旺达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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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H/2021SZAA50116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止，欣旺达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93,438,233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3,915,061,962.7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881,170,209.72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

内，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93,438,233 股，发行对象家数为 16 名，

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1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

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 号集合

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2,386,634 99,999,964.60 

2 
当涂固信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863,961 119,999,965.90 

3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59,904 299,999,977.60 

4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

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

资产管理产品） 

4,773,269 199,999,971.10 

5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7,159,904 299,999,977.60 

6 UBS  AG 8,200,477 343,599,986.30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6,634 99,999,964.60 

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245,823 345,499,983.70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3,341,288 139,999,967.20 

10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33,174 499,999,9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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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11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159,904 299,999,977.60 

12 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Bank PLC 6,300,715 263,999,958.50 

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30,548 369,999,961.20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32,458 235,999,990.20 

15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2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2,863,961 119,999,965.90 

16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99,579 175,962,360.10 

合计 93,438,233 3,915,061,962.70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企业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0 层 1001-63 

注册资本 6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主要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

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

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386,634 

限售期 6 个月 

2、当涂固信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当涂固信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马鞍山市当涂县太白镇涂山大道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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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100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安徽固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863,961 

限售期 6 个月 

3、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 3 号鑫苑鑫中心历城金融大厦 5 楼

510-1 室 

注册资本 290,000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159,904 

限售期 6 个月 

4、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企业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0 层 1001-63 

注册资本 6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主要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

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

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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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股） 4,773,269 

限售期 6 个月 

5、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 号院 1 号楼二层 206-25 室 

注册资本 714,285.71429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金才玖 

主要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159,904 

限售期 6 个月 

6、UBS  AG 

企业名称 UBS  AG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Bahnhofstrasse 45,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 4051 Basel, Switzerland 

注册资本 385,840,847 瑞士法郞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主要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股） 8,200,477 

限售期 6 个月 

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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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主要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386,634 

限售期 6 个月 

8、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1

层 

注册资本 2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

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获配数量（股） 8,245,823 

限售期 6 个月 

9、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注册资本 5,35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玉成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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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股） 3,341,288 

限售期 6 个月 

10、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稷路 8 号一栋二楼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梁跃军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许可项目：公开募集基金的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

售、资产管理（金融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除外）、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除外）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933,174 

限售期 6 个月 

11、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长治路 359 号 1601 室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青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实业投资，从事计算机、

网络信息、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海上、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金银饰品（毛钻、裸钻除外），钢材，

金属材料，矿产品，焦炭，橡胶制品，石油制品，润滑油，燃料

油，针纺织品，玻璃制品，食用农产品，饲料，木材，木制品，

纸制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汽车配件，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除外），煤炭

经营，化肥经营，成品油经营，食品销售，化工产品批发（除危

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设施）（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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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股） 7,159,904 

限售期 6 个月 

12、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Bank PLC 

企业名称 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Bank PLC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1 Churchill Place, London, E14 5HP, United Kingdom 

注册资本 2,361,431,759 英镑 

法定代表人 Sang Kyo Lee 

主要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股） 6,300,715 

限售期 6 个月 

1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2891（集中办公

区） 

注册资本 13,244.2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主要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8,830,548 

限售期 6 个月 

1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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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5,632,458 

限售期 6 个月 

15、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2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企业名称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

中心北区 1-1-1108-1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明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863,961 

限售期 6 个月 

16、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 288 号 6 幢

103 室 

注册资本 7,009.203994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雪华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获配数量（股） 4,199,579 

限售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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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

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一）联席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同意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300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

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

象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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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

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公平、公正，发行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 

3、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欣旺达 

证券代码：300207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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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发

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明旺 境内自然人(03) 399,437,381 24.57 

2 王威 境内自然人(03) 132,446,600 8.15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04) 95,281,186 5.86 

4 王宇 境内自然人(03) 20,002,610 1.23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06) 
15,000,000 0.92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零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

等(06) 
13,675,288 0.84 

7 蔡帝娥 境内自然人(03) 12,029,060 0.74 

8 梁艾 境内自然人(03) 10,957,875 0.67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

等(06) 
10,234,132 0.63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06) 
10,000,000 0.62 

合计 719,064,132 44.2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明旺 境内自然人(03) 399,437,381 23.24 

2 王威 境内自然人(03) 132,446,60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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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04) 95,281,186 5.54 

4 王宇 境内自然人(03) 20,002,610 1.16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 

15,484,728 0.90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 

15,000,000 0.87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零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 

13,675,288 0.80 

8 蔡帝娥 境内自然人(03) 12,029,060 0.70 

9 梁艾 境内自然人(03) 10,957,875 0.64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 

10,000,000 0.58 

合计 724,314,728 42.14 

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中

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

对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摊薄。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元/股） 本次发行后（元/股） 

2021 年 1-6 月

/2021年 6月 30日 
2020 年/2020 年末 

2021 年 1-6 月

/2021年 6月 30日 
2020 年/2020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3797 0.4934 0.3590 0.4665 

每股净资产  5.1562   4.1950   7.1338   6.2248  

注：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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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93,438,233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发行后公司

原有股东持股比例会有所变动，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有所

增长，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资产结构将更加稳健，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和财

务费用，提高偿债能力、后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3、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资于“3C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

目”、“3C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笔记本电脑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

目”及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公司业务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改变。 

4、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

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5、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暂无对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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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完善，具有完全自主的独立经营能力。本次发行前，公司

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运行。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亦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

竞争。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6 月/ 

2021.06.30 

2020 年度/ 

2020.12.31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资产总额 3,240,526.00   3,067,220.21 2,358,910.81 1,867,681.7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38,158.07 681,902.07 576,955.67   535,864.58  

负债总额 2,370,328.65 2,352,480.62 1,759,542.52 1,328,321.03 

流动比率（倍） 1.00 0.99 0.93 1.10 

速动比率（倍） 0.65 0.72 0.67 0.82 

资产负债率（合并） 73.15% 76.70% 74.59% 71.1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17 4.80 4.94 4.52 

存货周转率（次） 2.23 5.26 5.60 6.16 

营业收入 1,568,206.41  2,969,230.79 2,524,065.79 2,033,830.19 

净利润 61,607.60  80,026.13 75,011.72 70,585.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1,714.76  80,195.54 75,096.59 70,144.35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2,249.36  26,175.99 52,445.66 61,4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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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1 年 1-6 月/ 

2021.06.30 

2020 年度/ 

2020.12.31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52  0.49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52 0.49  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124.95  24,408.74 74,384.52 110,128.1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6.39% 6.08% 6.03% 5.21%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18 年末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1,867,681.77 万元、

2,358,910.81 万元、3,067,220.21 万元及 3,240,526.00 万元，公司资产规模呈持续

快速增长趋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8.00%、

62.87%、60.89%及 57.69%，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相对较高，报告期

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公司流动资产和非流动的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流动

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亦较为稳定。 

2018 年末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328,321.03 万元、

1,759,542.52 万元、2,352,480.62 万元及 2,370,328.65 万元。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 86.50%、91.03%、79.86%及 78.79%。公司流动

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等，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应

付债券和递延收益等。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结构较为稳定。 

2、偿债能力及营运能力分析 

2018 年末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10 倍、0.93 倍、0.99

倍及 1.00 倍，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1.12%、74.59%、76.70%及 73.15%，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总体较为稳定，短期流动性管理能力强。 

2018 年末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4.52 次、4.94 次、

4.80 次及 2.18 次，报告期内基本平稳，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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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保荐代表人：邹小平、杨志 

项目协办人：袁菁 

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传真：010-66551380、010-66551390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索莉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1807-1819 室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林晓春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经办律师：王茜、伍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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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杨志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注册会计师：谢晖、卢志清 

（五）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谭小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注册会计师：王建新、李文茜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欣旺达申请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注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欣旺达具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东兴证券愿意推荐欣旺达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是否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

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仍符合发行条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公司仍符合《注册办法》《发行监管问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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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有关规定。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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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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